附件2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  2021  年〕第  XX  号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张三             联系方式： 183xxxxxxxx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编号：  45222xxxxxxxxx                           
（法人）
单位名称： xxx局                                        
证件类型： 社会信用代码     证号： 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李四                             
地    址：     三江县古宜镇xxxxxxx                                          
联系方式：     183xxxxxxxx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王五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号： 45222xxxxxxx                      
联系方式：     183xxxxxxxx                                     
（二）行政机关
名    称：  三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出具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二）证明用途
用于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法律法规名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条款号：第三十条
（四）证明的内容
1．土地权属来源材料： ⑴土地改革时期，颁发的土地所有证和土地档案清册； ⑵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等固定时，确定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 ⑶当事人之间就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依法达成的协议； ⑷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依法生效的调解协议； ⑸各级人民政府明确土地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文件； ⑹人民法院对权属纠纷作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2.无法提交前款规定材料的，应当提交以下权属参考证明文件： 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等证明文件； ⑵依法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森林资源清查有关成果资料； 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使用土地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 ⑷依法制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及其边界地图。 3.无法提供土地权属证明文件或者权属参考证明文件的，应当提交土地权属来源演变的书面报告和村民委员会或者基层人民政府的证明文件。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可）代为承诺。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广西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在评审等过程中存在伪造、隐瞒资料、弄虚作假、不按相关技术规范或程序执行等情形的，一经查实，按照有关规定属于失信行为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将其行为信息记入自然资源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并及时将信息移交同级自然资源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涉及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等；
（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完成整改或者具备场所条件；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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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柳州市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

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
单位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效力层级
	
	
	省部级
	市级
	县级
	乡级及其他
	

	1
	具有两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证明（示范）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十条第（二）项 申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的，应当填写申请执业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人实习表现的鉴定意见，或者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证明。
	部门规章
	司法行政机关
	基层法律服务所
	
	√
	
	
	行政许可

	2
	
	
	
	
	
	
	
	
	
	
	

	3
	
	
	
	
	
	
	
	
	
	
	


填表人：                              电话： 
备注：1.“效力层级”栏填写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
2.“行政层级”栏填写该证明事项在我区行政的行政机关的层级；
3.“事项类型”栏填写该证明事项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类，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
4.填写的证明名称要与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属于证明的申请材料名称一致。

